
  

  單位：萬件；億元

申退件數 核退金額 申退件數 核退金額

 97年 13.5 1.8 13.5 1.8      －      －

 98年 22.7 3.2 22.7 3.2      －      －

 99年 28.8 4.5 28.8 4.5      －      －

100年 34.5 5.6 25.5 5.3 9.1 0.4

101年 56.0 8.3 23.6 7.0 32.4 1.3

102年 75.5 11.3 33.8 9.7 41.7 1.7

103年 124.9 17.2 62.2 14.7 62.6 2.5

104年 163.9 21.6 90.0 18.7 73.9 3.0

105年 161.9 16.9 77.0 14.0 84.9 2.9

106年 162.8 13.4 64.3 10.5 98.5 2.9

107年 175.2 13.7 66.9 10.7 108.3 3.0

說　　明：1.上表數字係依據實際退稅件數取至千件及實際退稅金額取自千萬元，採四捨五入編列。

　　　　　2.現場小額退稅制度自100年7月起實施。

　　　　　3.自105.5.1起實施特約市區退稅，併計於機場(港口)退稅(特約市區退稅係在市區預付退稅款，但出境時須至機場港口

　　　　　　 辦理篩選及查驗手續後，始完成退稅核定作業)。

表3-16. 外 籍 旅 客 申 請 退 還 營 業 稅 件 數 及 金 額 統 計

年度別
現場小額退稅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署。

申請退稅

總件數

申請退稅

總金額

機場港口申請退稅

 


